
【基本案情】

2024 年 3 月 1 日，郑某（男）与吴某通过相亲相识。3 月 3

日，双方在吴某老家A省见面。3月4日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。

同日，郑某通过现金、转账方式共给付吴某彩礼20万元。3月6

日，双方回到B省郑某家。同年3月14日，吴某以旅游为由离

开。之后郑某多次催促要求吴某返回与其共同生活，吴某均以

各种理由推诿。2024年4月15日，吴某通过微信告知郑某称：

“我们相识几天就匆匆结婚，双方不了解，并没有任何感情基

础，所以我现在准备与你离婚……”因郑某要求吴某返还彩礼

未果，遂诉请离婚并要求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审理法院认为，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。本案中，双方从

相识至办理结婚登记再到分开仅短暂的十余天时间，虽已办理

结婚登记，但共同相处时间明显较短，双方也未共同生育子女，

且经郑某多次催促，吴某拒绝返回，双方一直未进行有效的感

情交流与沟通，至今未真正建立起夫妻感情，故对郑某要求离

婚之诉请，予以支持。因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仅相处了十天，

彩礼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，结合彩礼未实际使用、吴某未置办

嫁妆、双方未共同孕育孩子等实际情况，本案属于应当返还彩

礼的情形，判令吴某返还彩礼20万元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虽然办理结婚登记可以使当事人在法律上成立夫妻关系，

但这并不足以认定一方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，人民法院还

应结合双方对婚姻的态度、是否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等事实予

以认定。本案中，从当事人沟通内容可以看出，双方尚未形成

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，亦未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，并且，从彩礼

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，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可能

性。在此情况下，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婚姻关系、彩礼接收方返

还全部彩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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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闪婚”后，彩礼接收方拒绝共同生活，
另一方请求离婚并返还彩礼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支持
——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0年1月，王某（男）和孙某经人介绍相识，

为了缔结婚姻，王某给付孙某彩礼20万元。2020

年10月，王某和孙某按照习俗举办婚礼，之后双方

开始同居生活。2021年8月，孙某生育女儿王小

某。王某和孙某举行婚礼后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

手续。2024年10月，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分

手，王小某由孙某抚养。后双方因彩礼返还问题

协商不成，王某起诉请求孙某返还彩礼20万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审理法院认为，双方按照习俗举办婚礼，共同生

活已达4年，且生育一女。共同生活期间，彩礼已部分

用于家庭日常开支。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，但孙

某养育子女、经营家庭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。分手

后，女儿王小某亦由孙某直接抚养。若以夫妻名义共

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后仍要求返还彩礼，对

孙某明显不公平，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清晰界定了在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长

期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的情况下，彩礼返还问题

的处理原则。法院并未机械地适用“未登记即应

返还”的规定，而是将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、是否

生育子女、彩礼的用途作为核心考量因素。法律

不鼓励以婚姻为名索取高额财物，同时也不支持

将彩礼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撤销的“投资”。已共

同生活较长时间并建立起家庭共同体的情况下，

一方在关系破裂后主张返还彩礼的，对其请求不

予支持，贯彻诚实信用原则，妥善平衡双方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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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发布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2年下半年，刘某（男）与张某在网上相

识并恋爱。2023年3月，张某到刘某家与刘某

及其儿子共同生活。2023年5月，双方举办婚

礼。2023年10月，双方分手。其间，刘某向张

某多次转账共计 31500 元，其中金额为 520 元

的转账有五笔共计2600元；张某亦通过微信向

刘某转账4500元。刘某、张某相互转账时均未

备注用途。刘某认可张某在共同生活期间有

购买床上用品及为刘某购买衣物、充值话费等

支出。刘某以上述款项系彩礼性质为由，起诉

请求张某返还全部转账款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审理法院认为，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，但

按照习俗办理了结婚仪式，结合双方互有转账的

情况、刘某的特殊转账金额、张某为家庭的开支、

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等，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，

并非刘某单方面为共同生活付出，应认定刘某的

转账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销，并不具有彩礼性

质，故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表情达意的小额转账

不属于彩礼范围。在具体案件中，人民法院应当

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，厘清双方间

的往来款项系为表达、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还

是彩礼，从而适用相关规则予以处理。

为进一步统一涉彩礼纠纷案件裁判标准，积极回应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日前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征集、认真研究基
础上，筛选出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予以发布。

据据《《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》》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4年3月，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卢某存在

多起婚约财产纠纷关联案件。因案发时间接近，卢某在执行

程序中拒不归还彩礼，人民法院经综合分析认为卢某可能涉

嫌骗婚，遂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及相关证据。公安机关

立案侦查后发现，2021年至2024年期间，卢某以相亲、订婚为

名，通过索要见面礼、结婚彩礼、借款为由，先后骗取胡某、李

某等8人财物共计63万余元，伙同其母亲共同骗取李某、李某

乙等7人财物共计45万余元，遂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审理法院认为，卢某诈骗他人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

为已构成诈骗罪。判决被告人卢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，

并处罚金，按照违法所得退赔各被害人损失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当事人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他人财物，构成犯罪的，不仅

要退赔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，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。虽然

此前部分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并经人民法院作

出民事判决，但并不排斥刑事责任的承担。刑事退赔时民事

判决已执行部分相应扣减。该案向骗取彩礼的违法犯罪行为

鲜明“亮剑”，对净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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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其承担刑事责任
并退赔被害人损失

——卢某等诈骗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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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请求返还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，
人民法院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予以处理

——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产纠纷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0 年 10 月，赵某（男）与李某相识恋爱。

按照当地习俗“上门提亲”时，赵某给付礼金6.6

万元。2021年2月，双方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。

李某答应赵某，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

记，赵某于是给予李某购车款15万元。2021年

3月双方发生争吵，李某独自回娘家生活，后双

方未能就登记结婚事宜协商一致。恋爱期间，

李某曾怀孕但人工流产。赵某起诉请求判令李

某返还彩礼6.6万元及购车款15万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审理法院认为，赵某订婚时给付李某的6.6

万元，系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，属于彩礼。关

于赵某给付的15万元购车款，结合聊天记录等

在案证据，可以确定给付行为是以结婚为目的，

亦属于彩礼性质。赵某与李某虽订立婚约，但

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李某在举行婚礼后

不足一月即独自回娘家生活，双方尚未开始持

续、稳定的共同生活，对赵某请求返还彩礼的诉

请，应予支持。考虑彩礼的实际消耗以及李某

曾有中止妊娠等具体情况，在扣除共同消费等

费用后，判决李某返还17万余元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彩礼作为习俗，其形式和内容也会随着经

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。近年来，为缔结婚姻，

当事人除给付礼金形式的彩礼外，还存在给付

购车款、购房款等大额款项行为。该款项与礼

金形式的彩礼同样承载着给付一方对缔结婚姻

的期望。人民法院在审查在案证据基础上，应

当认定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予的购车款、购房

款等大额款项具有彩礼性质。如果双方当事人

未能缔结婚姻，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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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且已孕育子女，
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

——王某诉孙某婚约财产纠纷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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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请求返还婚前同居期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，
人民法院不予支持

——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案


